
115年運動部獎勵運動科學研究發展申請人資料表

一、基本資料

	身分證統一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電話
	

	服務機關名稱/地址
	
	手機
	

	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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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職及與專長相關之學經歷(按時間先後順序由最近經歷開始填起)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
	職稱
	起訖年月

	現職：
	
	
	/至/

	
	
	
	

	經歷：
	
	
	

	
	
	
	

	
	
	
	



三、學術著作目錄
請列申請人最近五年內發表之關聯性成果或著作，以5篇為限，各類成果或著作均請按發表時間先後順序排列，以英文發表者請用英文打字，以中文發表者請用中文打字或正楷書寫，並請註明是否為主要作者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編號
	學術著作名稱
	作者序
	是否為
通訊作者
	期刊名稱
	期刊
年份
	起訖
頁數

	1
	
	
	
	
	
	

	2
	
	
	
	
	
	

	3
	
	
	
	
	
	

	4
	
	
	
	
	
	

	5
	
	
	
	
	
	



四、申請人近五年之運動科學應用推廣與現場實踐之表現 (限300字)
	



    
    五、申請人近五年於跨領域、跨國合作及全民運動與競技運動之多元表現（限300字）
	



		
115年運動部獎勵運動科學研究發展申請書
	研究題目
	

	研究刊登/
出版年月
	

	研究領域
(可複選)
	□運動生物力學□運動生理學□運動心理學  □運動教練學
□運動醫學 □運動資訊科技 □運動營養學


	研究倫理
	1.本計畫是否涉及人體研究/試驗：
□ 是  □ 否（單純文獻分析、大數據去識別化分析等）
2.審查狀態（若勾選「是」者請續填）：
核准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請附證明影本）
*凡涉及「人體試驗研究」之計畫，需依規定檢附研究倫理委員會（IRB/REC）核准證明文件。

	研究對象
(可複選)
	□奧亞運運動員  □非奧亞運運動員  □女性運動員  □教練
□非運動員之特定族群(兒童、青少年、女性、身心障礙者、高齡者)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有無向其他機關申請補(獎)助
	□有。(機關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符合之申請條件(可複選)
	□申請期間截止末日前二年內所刊登或發表之成果或著作。
□申請人自行設定專題且經一定研究方法及步驟而獲致成果或著作。
□教師升等論文或碩（博）士學位論文。

	內容大綱
1、申請之成果或著作中文摘要(限300字內)。
2、共同著作人簡介(無則免填，有則應檢附-附件4)。
3、本成果或著作之重要貢獻(請論述研究與運動科學之關聯性、研究成果品質、研究之創新性、研究之實務貢獻性與影響力等，限500字內)。



切 結 書
本人〈即立切結書人〉
所著                                         乙文（書）
參與運動部「115年度運動科學研究發展獎勵」之申請事務，同意簽訂本切結書，並遵守以下約定事項：
1、 本人所提申請之成果或著作，絕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情事，確為立切結書人〈全體共同〉完成。
2、 申請成果或著作獲獎者，承諾不對115年運動部〈即被授權單位〉主張及行使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並同意被授權單位得於所屬刊物、網站、光碟或其他媒體等發表、重製，不須另行支付報酬。如有其他共同著作者或第三人主張著作權或其他權利，或有違反法令或申請不實者，申請人願繳還所受領之獎勵金及獎座，並負一切法律責任。
3、 本人保證本案研究經費來源均已據實填報，且無重複受領同性質獎勵之違規情事，如有隱匿或填報不實，願由運動部撤銷獎勵資格並追繳獎勵金。
4、 本人保證申請資料（含研究倫理證明及相關佐證）均屬真實。若有造假、竄改或隱匿等違反學術誠信之行為，本人同意由運動部撤銷獎勵資格，並得於一定期間內不受理本人之各項獎勵申請案。

此致
  運動部

立切結書人：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方式：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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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運動部獎勵運動科學研究發展-著作人資訊表
	研究題目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著作人
(含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
	聯絡資訊
	簽名

	
	任職單位：
連絡電話：
聯絡信箱：
	

	
	任職單位：
連絡電話：
聯絡信箱：
	

	
	任職單位：
連絡電話：
聯絡信箱：
	

	
	任職單位：
連絡電話：
聯絡信箱：
	

	
	任職單位：
連絡電話：
聯絡信箱：
	

	
	任職單位：
連絡電話：
聯絡信箱：
	

	
	任職單位：
連絡電話：
聯絡信箱：
	


備註：
1. 共同著作人等皆同意所提申請著作者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並授權代為處理本案申請事務〈含獎金及獎座之受領〉。

2. 申請成果或著作獲獎者，承諾不對運動部〈即被授權單位〉主張及行使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並同意被授權單位得於所屬刊物、網站、光碟或其他媒體等發表、重製，不須另行支付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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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一、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
本同意書說明運動部委託國家運動科學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辦理「115年運動科學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育獎勵專案管理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處理蒐集之個人資料。當您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若您未滿十八歲，應於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並遵守以下所有規範。
二、基本資料之蒐集、更新及保管
1. 為執行本計畫相關業務，在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本中心將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性別、出生日期、通訊地址、身分證字號、服務單位、職稱、聯絡方式（電話、E-Mail）等。
2. 請於申請時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若您提供錯誤、不實、過時或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您將損失相關權益。
3. 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中心申請更正，使其保持正確、最新及完整。
4. 本中心應依個資法與相關法令於各項業務範圍內進行處理及利用。並保障個人資料安全之責任，非屬本同意書個人資料利用情形，應先徵得您同意方得為之。
5. 您的個人資料受到本中心嚴格保密，本中心如違反個資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遭其他侵害者，本中心將於查明後以電話、信函或電子郵件等方法通知您。
三、當事人之權益
1. 您可依個資法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1)查詢或請求閱覽。(2)請求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5)請求刪除。
2. 當本中心保有您的個人資料時，基於個資法規定，您可以透過E-Mail或書面行使當事人權利，除基於符合個資法與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外，本中心不會拒絕。
立同意書本人身分證字號：
                                 簽   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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